
度问题、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等没有提到财源建

设的应有位置。而这些问题正是造成目前国有

企业活力不足、亏损严重、包袱沉重的根本原

因。因此，在新的形势下，财政支持经济发展要

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根本。应把搞活国有经济的

重点放在明晰产权关系，优化资本结构，盘活资

产存量，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益上来。从明晰产

权关系入手，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新路

子。产权关系一经明晰，在直接利益驱动和产权

刚性的约束下，一种利益者之间互相促动、相互

监督的机制就会随之产生，形成对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的强大动力和对侵蚀企业资产行为的强

大约束力，从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得以实现。

工作研究

对加强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收入征管的建议

陈 羲  游本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国有土地的使用逐

步变无偿为有偿，这是对土地使用方式的改革，也是对

经济利益关系、社会财力分配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财

政部门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加强对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收入的征管工作，切实解决目前此项工作中存在

的土地私下交易、部门之间关系不顺、国家土地收益流

失严重等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采取以 下措施：

（一）开展清查，摸清家底。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的征管工作，是财政部门的一项新的工作内容。要加强

对该项收入的征管工作，必须从开展清查工作入手，摸

清家底，弄清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财政部

门可会同土地管理、房产管理等部门开展对该项收入

的专项清查工作，清查内容包括：一是清查土地隐形市

场，主要清查部门、单位之间的土地交易活动，单位、个

人从事的房地产出租活动、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出售活

动；二是清查征收部门的收支情况，重点清查是否按规

定收取，是否及时、足额上交财政和有无挪用坐支现象

等；三是清查财政部门是否将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是否

按规定比例上交上级财政。通过上述清查，不仅可补收

一部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而且可弄清本地区该

项收入征管情况的现状，为进一步加强征管工作创造

条件，并可为新开征的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登记工作提

供基础资料。

（二）理顺关系，促进工作。由于我国的国有土地有

偿使用收入的征管工作刚刚起步，尚未建立健全规范

的、科学的征管制度和操作程序，加之受部门利益的驱

动，出现了多家争收该项收入的状况。由于征收部门之

间工作关系尚未理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及时、足额

地征收该项收入。为促进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尽快

理顺征收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明确合乎实际、切实可

行的征管制度和业务操作程序，以及如何归口管理。

（三）严肃纪律，确保入库。财政部门对征收部门应

建立正常的入库制度，即按照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由

征收部门采用财政收入一般缴款书，使用“国有土地使

用权有偿使用收入”款级科目，按月将收入全额解缴入

库。同时应严肃纪律，对未执行正常入库制度的征收部

门，应视为违纪行为，按有关财政法规予以处罚。

（四）转变方式，科学定价。目前多采用协议方式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往往很少考虑用地性质、用地对

象、地段优劣等因素，出让价格偏低。为了增加收入，防

止收益流失，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对商品用地、外商用

地应转换为招标、拍卖等方式，同时要制定科学、合理

的出让价格。财政部门须积极参与出让和制定价格工

作，以协助有关部门维护国家权益。

（五）开展审计，加强监督。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引起各级政府

的高度重视，财政、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其收支的检查、

监督，将其纳入正常的财务管理轨道。一要定期或不定

期地开展专项审计，二要将该项内容纳入一年一度的

大检查范围，三要做好征收部门的财会业务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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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基金，合理使用。为规范支出行为，克服

使用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充分发挥国有土地有偿使

用收入的使用效 果，应建立基金制度，即每年征收的上

述收 入，除按 2% 比例提取征收业务费外，其余部分分

别按 70% 、20% 、10%的比例建立城市维护建设基金、

土地复垦基金 和地方预算调节基金，专项使用，不得挪

作它用。

工作研究

会议 费膨胀成

因与控制对策

李新贵  汪 斌

近几年，会议泛滥成灾，致使会议费呈直线上升趋

势，已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长所提供的最大负荷。究其原

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

现实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会议组织不力，缺乏科学管理。会前由于对什么

会 该 开，什么会不该开，会议内容、规模、地点安排不

妥，资料印刷到位不及时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会议秩序

混乱，小会成 大会，短会变长会，不仅会议效果差，而且

增加 了会议费 支出。

2.监督 不严，管理松弛，违纪与会伴生。由于人们

对会议认识不高，总把会议当成“唐僧肉”，人人都想尝

一口。于是，有的利用开会巧立名目，滥发津贴、纪念

品，甚至有的趁开会之便为单位、个人购置物品、开假

发票、出伪证据等，手段各异，使开会成了一些单位或

个人捞一把的良机。

3.制度不全，相互攀比，会议有增无减。国家或地

方没有对会议费支出给予确切的限制，这就给贪利者

可乘之机。即使作了些规定，可有些单位或个人仍我行

我素，把有关规定当成一纸空文。致使会议越开越勤，

越开越火，经费超了又超。

4.管理不规范，转嫁会议费负担普遍。一些主管部

门由于频繁召开会议，使得会议经费提襟见肘，无奈只

好将会议费转嫁到下级，或者“轮流坐庄”开会，以求其

所谓“平衡”。造成会议费一片“红”。

根据上述问题，笔者认为：

1
.
从根本上看，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只有把各类型

会议支出从法律上给予明确规定，对会议组织单位或

会议参加者经费支出给予限制，对违反规定及超支的，

要追究会议组织者责任，并视其情节分别给予罚款、降

职或撤职等处分。以增强用钱的责任感和风险性。

2.完善归口包干，加强自我控制。根据各部门的职

能，结合历年会议费支出基数，细致分析，认真研究，对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年会议费给予定量限制，定项使

用。年初预算时一次性包给各部门，分线管理，定期定

项拨款，计划使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奖惩分明。切

实维护会议费包干严肃性，使之自觉节支理财，减少浪

费。

3.健全制度，单独审计，一是收紧会议审批权力，

坚决按一支笔，一个“漏斗”程序办理。并实行会议次

数、时间及人员“三定”，不得任意升格。做到先批后开，

摒弃先斩后奏恶习。二是严格执行会议补助标准和收

费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三是会议期间严禁开支

照像、录相、游览、加餐宴请、购置设备等费用。此外，还

要加强专项审计，首先会后进行内审，然后由审计、财

政部门联审，新闻舆论部门也要开辟“会议”宣传专辑，

针对会议开支问题公开曝光，形成一个齐抓共管的监

督网络，以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4.科学分类，重点向“间接会议”倾斜。对会议性质

和内容进行研究和分类，建立会议新秩序。改单一会为

综合会，改直接会议为间接会议，诸如“广播会、电话

会、电视会”等，减少不必要的会议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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